
工程机械学院 2022 级本科生转专业工作
实施细则

根据《长安大学本科生转专业及专业分流管理办法》中
有关转专业的相关规定，结合我院具体情况，制订工程机械
学院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实施细则。

一、组织领导
工程机械学院成立转专业工作小组，由学院教学指导分

委员会成员及专业责任教授、专业建设及教学主管、辅导员
组成。

组成名单如下:
组长：胡永彪 于丽娟
副组长：叶敏 雷剑
成员：成建联、王斌华、朱雅光、康敬东
秘书：刘军、王德佳、付石、吴德林
二、接收条件
1、符合学校《长安大学本科生转专业及专业分流管理

办法》中有关转专业的相关规定，对所转入专业（类）有学
习兴趣和基本了解以及学习能力，转专业更有利于发挥其专
长者；

2．转入我院专业只招收高考理科考生；
3．符合工程机械学院转入相关专业的相关规定：
①成绩排名应在原专业的前 30%；
②原则上必须通过所学全部课程；
三、接收人数
工程机械学院拟接收转专业学生 50 人。
根据考核情况，以最终录取人数为准。
四、考核方式
1．考核方式：学生大一第一学期修读课程的加权成绩

与面试成绩相结合,各占 50%形成综合成绩。面试成绩按面试
专家现场打分取平均值计算。最终按综合成绩排序择优录
取。

2．面试内容：
①2 分钟时间个人陈述：自我简介、个人爱好与特长、

转专业原因等。
②提问及回答问题。
五、工作流程
（一）转出
1．申请转出的学生填写《长安大学学生转专业申请表》



交工程机械学院所在专业班级学生辅导员；
2．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审查确定转出学生名单；
3．申请转出的学生到学院领取审批同意后的转专业申

请表，送交拟转入学院（系）教务办公室。
（二）转入
1．学院接收申请转入学生的转专业申请表；
2．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对拟转入学生进行考核，审查

确定接收学生名单；
3.学院将确定转入学生名单和转专业申请表送教务处

审批。
学院将根据情况确定考核时间并通知到相关学生。
六、审批程序
（一）转出审批
1．对报名申请转专业的学生进行资格审核；
2．工作小组成员评议、表决；
3．报学院主管领导审批。
（二）转入审批
1．工作小组组织评审，对申请转入的学生进行审核，

并邀请辅导员进行心理健康状况把关；
2．工作小组评议，判定学生是否适合转入专业的学习；
3．报学院主管领导审批。
七、考核时间与地点
具体考核时间与地点待定（请关注学院网站通知）。
八、学分认定及记载
1、学生转入我院后，需按照转入专业（类）培养方案

进行培养，培养方案中缺失的课程需要进行补修；
2、转入专业（类）教学计划中不包含的课程，毕业审

核时可认定为通识任选课学分，但是涉及成绩排名等成绩计
算时要计算在内（课程类别不能改变）；

3、转专业之前修读的未通过课程，必须通过补考或重
修取得学分；

4、已取得必修课程学分高于或等于转入专业（类）相
同课程的学分，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考察该课程的课程目标
对本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情况，遵循能力实质等效原则认定
该课程学分是否有效；

5、已取得必修课学分低于转入专业（类）相同课程的
学分，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遵循能力实质等效原则，综合考
量课程目标对本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情况，认定是否补修该
课程。

九、其他说明
1、本细则未尽事宜，由工程机械学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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